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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2018）浙05民初38号案件《传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或“天马股份”）于近日收到浙

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案号为（2018）浙 05民初 38号的《传票》文件。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案件前期披露情况 

2018 年 5 月 25 日，公司查询银行账户发现公司 5 个银行账户中合计

618,035.10元资金被冻结，系因德清县中小企业金融服务中心有限公司诉天马轴

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喀什星河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星河世界集团有限公司、北京星河互联集团有限公司、霍尔果斯食乐淘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徐茂栋的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德清县中小企业金融服务中心有限

公司向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诉前保全所致。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传唤公司于 2018年 7月 17 日其第六法庭就上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进行应诉。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5月 26日披露的《关于公司银行账户资金被冻

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79）及公司于 2018年 6月 8日披露的<关于收到

《民事裁定书》、《法院传票》等法律文书暨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18-096）。 

二、本次收到《传票》的主要内容 

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定于 2018 年 10 月 18 日就案号（2018）浙 05

民初 38号的合同纠纷案在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第六法庭进行开庭审理。 

三、案件相关情况说明 



1、该案原定于 2018 年 7 月 17 日在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后因公司申请，本案延期至 2018 年 10月 18日开庭审理。 

2、公司已委托浙江天富律师事务所所代为出庭应诉。 

四、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1、经查询，公司作为被执行人已于 2018 年 5 月 14 日被浙江省高级人民法

院将公司持有的成都天马铁路轴承有限公司股权公示冻结，公司尚未收到与冻结

相关的法律文书，具体事项待后续有进展后将及时披露。 

2、公司没有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五、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本案尚未开庭审理，且未来的生效判决结果尚无法定论，本次诉讼对公司本 

期利润或期后利润产生的影响尚不能确定，其对公司当前正常的生产经营没有产 

生实质性影响。公司将按照规定及时对该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进行披露。 

特此公告。 

 

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九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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